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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9日(星期一)上午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图文展示和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12月2日(星期一)�至12月8日(星期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10月29日披露公司《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和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4年12月9日上午11:00-12:00举行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

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图文展示和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第三季度

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

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召开时间：2024年12月9日(星期一)上午11:00-12:00

（二）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 址 ：http://roadshow.sseinfo.

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图文展示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代行）姜长龙先生、

董事兼总经理王尽晖先生、独立董事丁俊杰先生、独立董事何建军先生、独立董事王冠群先

生、财务总监白刚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12月9日（星期一）上午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

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

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2月2日(星期一)�至12月8日(星期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 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

do），或在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哲、刘晓波

电话：0431一88912969

邮箱：109735318@qq.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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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退休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副总经理纪晓辉先生提交的

辞任申请，纪晓辉先生因年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

2024年11月20日，董事会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

人员退休辞任的议案》，同意纪晓辉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

纪晓辉先生的辞任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影响。

纪晓辉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

及公司对其在担任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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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

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11月5日，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来的《关于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24]3606号）,�公司积极与独立财务顾问沟通并协调落实监管工作函要求，现回复如下：

问题：一、公司公告称，原20万吨产能募投项目拟投资金额1.14亿元，目前建成12.7万吨

产能项目投资金额约1.18亿元， 建设投资规模由20万吨调整为12.7万吨以后项目预计实际

支出金额仍与原计划总投资金额基本一致。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项列示原募投项目预

算构成，包括厂房建设、机械设备、建设费用等；（2）分项列示已经建成募投项目资产和购

建期间费用情况，包括资产名称、金额、费用名称、金额等，并说明产能差异较大情况下资金

投入一致的合理性；（3）列示相关项目付款方前10名情况，包括交易对方名称、交易背景、

付款金额、付款时间、是否关联方等，说明是否存在资金通过在建工程实际流向控股股东及

关联方的情况。

公司回复：

一、分项列示原募投项目预算构成（包括厂房建设、机械设备、建设费用等）

根据公司2017年10月14日《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报告书》” ），原长白山天泉20万

吨含气矿泉水生产项目（以下简称“含气水项目” ）预算构成如下：

表一：2017年《报告书》预算方案总体构成

单位：万元

投资构成

投资金额

（1）

拟使用募集资金

（2）

拟使用自有资金

（3）

募集资金比例

（2）/（1）

（一）建设投资 12,550.70 11,400.00 1,150.70 90.83%

其中：1、厂房建设 3,769.20

11,400.00 9.70

99.91%

2、机械设备 5,789.40

3、建设其他费用 1,851.10

4、预备费 1,141.00 0.00 1,141.00 0.00%

（二）流动资金 3,524.80 0.00 3,524.80 0.00%

（三）总投资 16,075.50 11,400.00 4,675.50 70.92%

注：根据2017年10月14日披露的《报告书》，长白山天泉20万吨含气矿泉水生产项目总

投资为16,075.50万元，其中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11,400.00万元，计划使用自有

资金投入金额为4,675.50万元；上表中，“厂房建设” 对应于项目预算中的全部建筑工程内

容，“建设其他费用” 在项目实际建成时将归入与建筑相关的资产或购建期间费用。

因项目财务核算口径与工程项目预算口径存在差异，为便于对比分析，下表将预算方

案的建设投资预算调整为与财务核算的可比口径，将原预算“建设其他费用” 中的勘察、设

计、监理等与建筑工程相关的支出按建设内容匹配至厂房建设类别下的各项建筑，将原预

算中的“预备费”按照建设内容匹配至各项相关建设内容，现对原预算“建设投资” 具体构

成以及对应的可比预算金额列示如下：

表二：2017年《报告书》预算方案“建设投资”具体构成

单位：万元

类别 建设内容 规模指标

原始预算

金额

可比口径

调整说明

可比预算

金额

（一）厂房建设 15,862平米 3,769.2 5,955.6

1.生产用房屋

综合车间(含成品库)+包材

库房

13,600平米 3,123.0

+“建筑其他相关支出” 1,

528万元+“预备费：建筑

资产” 502.5万元

4,722.2

水源地泵房、给水泵房 172平米 28.6 77.1

锅炉房 350平米 60.6 132.6

其他用房（门卫、气站） 240平米 64.0 110.6

2.非生产用房屋 办公综合楼 1,500平米 225.0 489.6

3.其他建筑物

厂区道路、围墙及大门、给

排水、供热、消防等

不适用 268.0

+ “建筑其他相关支出”

117万元+“预备费：建筑

资产” 38.5万元

423.5

（二）机械设备 20万吨/年 5,789.4 6,368.4

1.生产线

PET瓶产品生产线 7.0万吨/年 1,416.0

+ “预备费： 机械资产”

404.6万元

1,557.6

玻璃瓶产品生产线 8.0万吨/年 1,618.2 1,780.1

易拉罐产品生产线 5.0万吨/年 1,011.4 1,112.5

2.公共设备 公共设备 支持20万吨 1,743.8

+ “预备费： 机械资产”

174.4万元

1,918.2

（三）建设其他费用 1,851.10 226.7

1、建筑其他相关支出 勘察、设计、监理等 不适用 1,645.0 -分配至厂房建设 0.0

2、购建期间费用

管理费（咨询费、通讯费

等）

不适用 206.1 +“预备费：期间费用” 226.7

（四）预备费 1,141.0 0.0

1、预备费：建筑资产 实施时确定 不适用 541.4 -分配至建筑资产 0.0

2、预备费：机械资产 实施时确定 不适用 579.0 -分配至机械资产 0.0

3、预备费：期间费用 实施时确定 不适用 20.6 -分配至期间费用 0.0

（五）合计 12,550.7 12,550.7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上表数据的小数位可能存在差异（以下各表类同）；后续对比

表格中引述的“预算”皆为调整后的可比口径预算。

二、分项列示已经建成募投项目资产和购建期间费用情况（包括资产名称、金额、费用

名称、金额等），并说明产能差异较大情况下资金投入一致的合理性

（一）已建成募投项目资产和购建期间费用情况

截至2024年10月25日，公司已经建成年产12.7万吨含气矿泉水项目（以下简称“已建

成募投项目” ），其实际投资与原项目预算投资的对比列示如下：

表三：实际建成资产、费用情况与预算方案的对比

单位：万元

名称

实际建成方案 预算方案

金额

差异

(1-2)

差异

程度

(1-2)/2

建设内容 规模指标

投资金额

1

建设内容 规模指标

预算金额

2

一．资产 11,501.65 12,324.0 -822.35 -6.7%

（一） 建筑资

产

17,888.52

平米

6,469.81

15,862

平米

5,955.6 514.21 8.6%

1.生产用房屋

厂房 (含生产车间、

成品库、材料库)

14,237.46平

米

3,568.16

综合车间 (含

成品库 )+包

材库房

13,600平

米

4,722.2

-1,

154.04

-24.4%

水源地展馆 886.68平米 533.86

水源地泵房、

给水泵房

172平米 77.1 456.76 592.4%

锅炉房 279.18平米 122.10 锅炉房 350平米 132.6 -10.5 -7.9%

其他用房(门卫及消

防污水中控、 丙类

库房)

491.58平米 203.33

其 他 用 房

（门 卫 、 气

站）

240平米 110.6 92.73 83.8%

2. 非生产用房

屋

办公楼及连廊 1,993.62平米 742.87 办公综合楼 1,500平米 489.6 253.27 51.7%

3.其他建筑物

厂区铺装、防护墙、

给排水、 供热、消

防、泄洪沟、厂区照

明、监控工程等

不适用 1,299.49

厂区道路、围

墙及大门、给

排水、 供热、

消防等

不适用 423.5 875.99 206.8%

（二） 设备资

产

12.7万吨/年 5,031.84 20万吨/年 6,368.4

-1,

336.56

-21.0%

1.生产线

PET瓶产品生产线 7.7万吨/年 2,308.20

PET瓶产品

生产线

7万吨/年 1,557.6 750.6 48.2%

玻璃瓶、 易拉罐兼

容生产线

5.0万吨/年 1,207.94

玻璃瓶产品

生产线

8万吨/年 1,780.1 -572.16 -32.1%

小计 12.7万吨/年 3,516.14 小计 15万吨/年 3,337.7 178.44 5.3%

未建设 0.0万吨 0

易拉罐产品

生产线

5万吨/年 1,112.5 -1,112.5 -100%

2.公共设备

水处理、压缩空气、

电力、 化验设备等

设备

支持20万吨 1,515.70

水处理、压缩

空气、 电力、

化验设备等

设

支持20万吨 1,918.2 -402.5 -21%

二．购建期间

费用

346.34 226.7 119.64 52.8%

其中：管理费

管理费（采暖费、咨

询费、通讯费等）

不适用 346.34

管理费 （咨

询费、通讯费

等）

不适用 226.7 119.64 52.8%

三．合计 11,847.99 12,550.7 -702.71 -5.6%

注：截至2024年10月25日，本项目实际建设总投资为11,847.99万元，其中已使用募集

资金9,663.24万元， 尚余待支付的项目尾款及质保金2,184.75万元拟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支

付。

上表中的主要差异情况如下：

1、建筑资产

已建成项目的建筑资产实际投入较预算金额超出514.21万元，超出8.6%。 项目实际建

设时，公司为了未来更好地开发市场，按照景观工厂的需求实施建设，同时尽可能优化设

计、控制成本，导致项目部分建筑资产较预算发生较大差异，现对差异程度在10%以上的建

设内容，逐一说明如下:

（1）厂房，较预算减少24.4%，减少金额为1,154.04万元。 该资产为轻钢结构建筑，其建

设成本主要取决于钢材价格和用钢量。 本项目集中用钢时期为2023年上半年，适逢钢材价

格走低，钢材价格较原预算编制时有所下降。 同时，用钢量与内部钢结构设计关系密切，本

项目实际建设时通过优化钢结构建筑总体设计，取消原设计中的钢结构平台等内部非必要

用钢设施，有效减少用钢量，节约了建设成本。

（2）水源用房，按照景观工厂的需求，实际建成一处水源展览馆，兼具水源管理及参观

展览用途，建筑内容变化较大，建筑面积大幅增加5倍，投资增加456.76万元。

（3）办公用房，实际建成的办公楼及连廊，具有较强的景观功能，实际投入较预算超出

51.7%，超出金额253.27万元。 建设内容较预算差异显著，一是，其内部设置有产品展厅，增

加建筑面积近400平米；二是在办公综合楼与厂房综合楼之间，建造了建筑面积约100平米

的空中连廊，将办公区展厅与生产区参观走廊直接连通。

（4）门卫用房，基于景观工厂需求，提高了建筑、装饰标准，同时增加了污水处理及消

防中控室功能，建筑面积增加一倍，建设投资增加83.8%（92.73万元）。

（5）其他建筑物，超出预算206.8%，超出金额875.99万元。 大幅超出预算的原因：一是，

按景观工厂建设需求提高了厂区路面铺装、厂区围墙建设等级，并增加了厂区照明工程、监

控工程等，此部分增加489.5万元；二是，2024年8月项目所在地发生历史罕见的暴雨气象灾

害，山洪泥石流冲入厂区毁坏了路面和管网，相关清理和修复工作，造成投资增加约310万

元；三是，因为预算编制时间较早，污水处理、消防、环保、节能等相关国家标准已显著提高，

加之同期工业物价水平也显著上涨，导致投资增加。

2、设备资产

已建成项目的设备资产投入较预算减少1,336.56万元，减少21%，原因是此次仅建成两

条生产线，较原方案减少一条生产线，产能较预算相应减少7.3万吨，减少36.5%。此次已建成

的两条生产线，实际投资超出预算178.44万元，超出5.3%，同时，其产能相对减少2.3万吨，减

少15.3%。 但由于其中一条生产线可兼容生产玻璃瓶和易拉罐产品，使已建成两条生产线可

生产PET、玻璃瓶、易拉罐三种产品，较原方案两条生产线可多生产一种产品，提高了对市场

多样化需求的满足能力。 进一步逐条生产线对比说明如下：

（1）PET瓶产品生产线，实际投入较预算超出48.2%，超出金额750.6万元，产能较预算

超出0.7万吨、超出10%。 形成预算超出幅度相对较大的原因是，为了能够满足家庭、餐饮等

消费场景对大容量产品的需求，该种生产线较原方案增加了兼容生产1000ML-1500ML规

格大容量产品的潜在生产能力，后续增加少量投资配备大容量吹瓶模具及更换件可使产能

达到15.4万吨，导致了单条生产线设备投资的增加。

（2）玻璃瓶、易拉罐兼容生产线，实际投入较预算减少32.1%，减少金额572.16万元，产

能较预算减少3万吨、减少37.5%。产能减少幅度显著高于设备投资减少幅度，相差16.5%，原

因是，该生产线为兼容生产玻璃瓶、易拉罐两种产品，较原方案中单一产品类型生产线，需

要多配备一台灌装机，其购置金额约占整条生产线的20%。

（3）原方案中的“易拉罐产品生产线” 本次未予建设，该产线单项投资预算差异为

-100%。根据公司2024年11月1日《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建设投资规模、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2024-056）， 此部分差异产能将根据公司后续需求

择机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实施。 对照预算方案，上述差异形成的原因是，此次实际建成的

玻璃瓶兼容易拉罐产品生产线总产能为5万吨， 其对应的预算方案中玻璃瓶独立生产线产

能为8万吨。 根据上述产能差异情况，若要按原预算方案后续增建一条生产线并使产能达到

20万吨，则应当增建一条产能7.3万吨的玻璃瓶兼容易拉罐产品生产线。 目前已建成该类型

生产线产能5.0万吨、机械设备投资1,207.94万元，参考此标准增建一条7.3万吨产能的同类

型生产线以使项目总产能达到20万吨，经测算需投资约1,763.61万元。 因此，若通过增加机

械设备投资增建一条生产线使总产能达到20万吨， 设备资产投资预计超出预算427.05万

元，超出幅度为6.7%，增加比例较低。

3、购建期间费用

与项目购建相关的期间费用为管理费，实际支出较预算超出119.64万元，超出52.8%。

主要是由于早期预算中未预计购建期间的冬季采暖费金额，而实际建设期则必须实施冬季

采暖。 上述购建期间费用，是项目建设期间为保证项目建设而必须发生的但又不具备资产

确认条件的费用化支出，占总投资比重较低，本项目建设过程中不存在以募集资金支付与

项目无关资金的情况。

（二）产能差异较大情况下资金投入一致的合理性

公司含气水项目截至2024年10月25日实际投资金额为11,847.99万元， 较原预算总投

资金额16,075.50万元减少4,227.51万元，减少26.30%。 同时，含气水项目目前已建成产能

为12.7万吨，较原预算减少7.3万吨，减少36.50%。

含气水项目的建设投资部分，实际投入金额为11,847.99万元，原预算中建设投资部分

金额为12,550.7万元，实际投入较原预算减少702.71万元（减少6.7%），在产能差异较大情

况下资金投入基本一致，主要由于：

1、2017年《报告书》预算方案编制时间较早,国家建筑工程相关标准已有所提高，且同

期国内工业品物价水平已显著变化，是本项目总体建设投资和部分投建内容较预算发生适

度差异的合理原因。

2、公司基于降低未来市场风险、提高市场开发能力、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能力等合理

考虑，提高了部分建筑资产和设备资产的购建标准，包括：一是，将项目总体作为“景观工

厂” 实施建设，导致建筑工程中增加了产品展示厅、空中连廊、水源展览馆等建设内容，提高

了厂区道路铺装、厂区围墙等建设标准，增加了厂区景观性照明工程以及相应的厂区监控

工程， 建筑面积、 建筑标准均有显著提高； 二是，PET产品生产线增加了对家庭餐饮场景

1000ML-1500ML大容量产品的潜在生产能力，玻璃瓶、易拉罐兼容生产线则具备了更多

产品类型的兼容生产能力，可更好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并为降低市场风险、避免未来发生

较大的产能闲置，短期内较原方案少建了一条生产线，未来根据市场开发情况适时使用自

有资金建设，并且这些因获得高适应性生产能力而导致的设备投资增加幅度低于同期工业

品物价上涨水平。

综上，本次已建成项目，在总投资金额、产能规模方面较预算均有降低，而在“景观工

厂” 、高适应性产能等建设标准方面又有适度提高，既降低了市场开发风险，又提高了对市

场多样化需求的满足能力，同时，相应投资增加幅度不大。 因此，虽然本次已建成项目在产

能差异较大情况下与预算资金投入基本一致，但具有其合理性。

三、列示相关项目付款方前10名情况，包括交易对方名称、交易背景、付款金额、付款时

间、是否关联方等，说明是否存在资金通过在建工程实际流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情况

（一）已经建成募投项目前10名付款方情况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交易背景

付款金额

（万元）

付款时间 是否关联方

1

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购置生产线(PET包装) 1,601.60 2023.9、2024.1 否

2 吉林省萨舒商贸有限公司 购置建筑材料等 1,259.93 2023.5至2024.10 否

3

中戈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第

八分公司

土建及室内安装工段 851.95 2023.5至2024.10 否

4

中旺建设工程（吉林省）有限

公司

钢结构工段 731.94 2023.6至2023.10 否

5 合肥中辰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购置生产线 (玻璃瓶兼

容易拉罐)

712.80 2023.9、2023.12 否

6 山东华宝隆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设备采购（水处理） 574.80 2023.11、2024.1 否

7 长春市洺滔商贸有限公司 购置建筑材料 392.80 2024.4至2024.10 否

8 白山市安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毛石挡墙及洪沟工段 311.60 2023.8至2024.10 否

9

长春市中达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景观绿化照明道路工段 255.00 2024.9、2024.10 否

10 抚松县翔顺商混有限责任公司 购置建筑材料 228.01 2023.6至2024.8 否

合计 6,920.43

（二）说明是否存在资金通过在建工程实际流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情况

公司已建成募投项目对应的前十名付款方主要为向公司提供建筑材料、施工和生产线

及设备等产品及服务的供应商，前述供应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公司关联方，不

存在将公司支付的含气水项目相关募集资金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对问题一发表意见如下：

独立财务顾问获取并查阅了含气水项目原项目预算构成情况；获取并查阅了公司已建

成含气水项目资产和购建期间费用构成情况；获取并查阅了公司关于含气水项目产能差异

较大的情况下资金投入一致的相关原因说明，了解相关情况的合理性；获取并查阅了含气

水项目前10名付款方清单，了解其与公司的相关交易情况；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企查查等公开渠道查询含气水项目前10名付款方是否为公司关联方；获取并查阅含气

水项目前10名付款方关于其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收到的相关采购款不存在流向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情况的相关证明文件。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含气水项目原20万吨产能预计建设投资为12,550.70

万元，已建成募投项目12.7万吨产能实际建设投资11,847.99万元，公司已建成产能12.7万

吨和原产能20万吨对应的建设投资差异为702.71万元。 产能差异较大情况下建设投资金额

差异较小，主要由于公司在含气水项目总投资金额、产能规模方面较预算均有降低，而在

“景观工厂” 、高适应性产能等建设标准方面又有适度提高，既降低了市场开发风险，又提

高了对市场多样化需求的满足能力。 虽然本次已建成项目在产能差异较大情况下与预算资

金投入基本一致，但具有其合理性；公司相关付款方不属于公司关联方，不存在相关资金通

过在建工程实际流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情况。

问题：二、根据合同等相关结算依据，本项目尚有尾款（含质保金）共计2185万元需要

支付，请公司结合该募投项目尾款交易背景和支付时间安排等，说明本次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请保荐人对问题一、二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该募投项目尾款交易背景和支付时间安排

截至2024年10月25日，根据合同等相关结算依据，本项目尚有尾款（含质保金）共计2,

184.75万元需要支付，该募投项目尾款交易背景和支付时间安排基本情况如下：

款项类型 交易背景 金额（万元） 占比 支付安排

质保金

建筑工程施工（土建） 299.28 13.70%

其中80%为24个月内支付；20%为

36个月内支付

PET生产线设备 228.80 10.47% 12个月内

净化、水处理、污水处理、高低压空气

系统等公共工程

128.50 5.88% 12个月内支付

玻璃瓶兼容易拉罐生产线 118.80 5.44% 12个月内

净化、水处理、污水处理、高低压空气

系统等公共工程

23.53 1.08% 24个月内支付

电力工程 22.64 1.04% 24个月内支付

小计 821.55 37.60%

其他尾款

净化、水处理、污水处理、高低压空气

系统等公共工程

523.19 23.95% 预计2个月内支付

PET生产线设备 457.60 20.95% 预计2个月内支付

玻璃瓶兼容易拉罐生产线 356.40 16.31% 预计2个月内支付

建设工程监理、设计 26.02 1.19% 预计2个月内支付

小计 1,363.21 62.40%

尾款（含质

保金）

合计 2,184.75 100.00%

上述相关交易及尾款、 质保金的支付均属于含气水项目建设过程中正常的支付安排，

对本次含气水项目的结项不存在实质影响。

上述尾款中的821.55万元“质保金” 部分，占比37.60%，将使用自有资金支付，所安排

的付款期为结项后12至36个月内，该质保期安排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上述尾款中的1,363.21万元“其他尾款” 部分，占比62.40%，将使用自有资金支付，所

安排的付款期为结项后2个月内，该安排符合公司与项目建设供应商之间的商业关系，有利

于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二、本次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一）项目结项所产生的节余募集资金拟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根据公司2023年3月24日《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临2023-015）

和公司2024年11月1日《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建设投资规模、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2024-056），公司基于当前市场实际情况研判，因含气水项目

所生产的高端含气水属于小众天然矿泉水产品，适销渠道范围相对狭窄、市场销售份额相

对较小，一次性建成20万吨规模产能的综合经济性相对更低，当前已建成的12.7万吨产能已

能满足当前和今后预计较长时期内的公司销售需求， 为保证公司相关资金的使用效率，维

护广大股东的利益，适于将项目规模调整为12.7万吨并办理结项。

截至2024年10月，公司已建成的12.7万吨含气水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符合项

目结项条件，公司已申请办理结项。 截至2024年10月25日，含气水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为2,

693.81万元。 该项目尚未支付尾款（含质保金）为2,184.75万元，由于相关款项支付存在一

定周期，如全部尾款及质保金均使用节余募集资金结算，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将面临长期闲

置，大大降低了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率。 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公司拟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剩余尚未支付的尾款及质保金公司将使用自有

资金支付。

截至2024年10月25日，公司全部四个募投项目中仅有“销售渠道建设” 项目仍在实施

中，其募集资金充裕，不存在使用前述2,693.81万元节余募集资金的需求，如不将该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该节余资金将长期闲置。

综上，履行必要决策程序后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维护公司

股东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具有其合理性及必要性。

（二）项目结项所产生的节余募集资金拟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含气水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独立财务顾问已发表“无异议” 的认可意见，相关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公司本次含气水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的要求。

独立财务顾问对问题二发表意见如下：

独立财务顾问获取并查阅了截至2024年10月25日公司含气水项目待支付的相关尾款

及质保金清单，了解其交易背景和支付时间安排等基本情况；获取公司出具的关于含气水

项目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事项情况的说明，了解公司本次含气水项

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查阅《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了解公司本次含气水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因含气水项目计划生产的高端含气水属于小众天然矿泉

水产品，适销渠道范围相对狭窄、市场销售份额相对较小，一次性建成20万吨规模产能的综

合经济性相对更低， 当前已建成的12.7万吨产能已能满足当前和今后预计较长时期内的公

司销售需求。 由于该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相关尾款及质保金存在一定时间周期，公

司决定未来将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尾款及质保金，有利于避免公司募集资金长期闲置，提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具有其合理性及必要性。 公司本次含气水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财务顾问已发表“无异议” 的认可意见，相关事项尚须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公司含气水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1277� � �证券简称：速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3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4年9月

29日、2024年10月24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8日、2024年10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的工商变更登记和

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和营商环境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变更后的具体信息如下：

一、本次工商变更登记的主要事项

1、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2、注册资本由“伍仟柒佰万圆整”变更为“柒仟陆佰万圆整” ；

除上述变更外，营业执照其他内容无变化。

二、《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692197704R

名称：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黄海路与规划工业五街交汇处路西

法定代表人：李锡元

注册资本：柒仟陆佰万圆整

成立日期：2009年7月7日

经营范围：煤矿、工程、隧道施工专用机械配件销售；煤矿、工程、隧道施工专用机械设备生

产、维修、维护；煤矿设备的租赁与销售；煤矿成套设备技术服务；液压软管总成扣压安装；液压软

管、接头及其他液压元件的销售；流体连接安全防护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流体连接安全防

护产品的销售；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再生物资回收与利用；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三、备查文件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00390� � � �证券简称：五矿资本 公告编号：临2024-057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4年11

月20日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在保证公司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送

达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表决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制定或调整〈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领导班子副职及非班子

高管成员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同意公司结合领导班子及高管任职调整， 对照任期制契约化最新工作要求及标准，新

增制定或调整《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领导班子副职及非班子高管成员任期经营业绩责

任书》，并与领导班子副职及非班子高管成员签订《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八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100%。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五矿资本2024年度领导班子正职经营业绩责任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同意公司结合领导班子任职调整，调整《五矿资本2024年度领导班子正职经营业绩责

任书》，并与领导班子正职签订《2024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八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100%。

三、审议通过《五矿资本2023年度领导班子、非班子高管业绩考核清算结果》；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同意公司《五矿资本2023年度领导班子、非班子高管业绩考核清算结果》。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八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100%。

特此公告。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27� � � � � � � � � �证券简称：三峡旅游 公告编号：2024-097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业绩补偿所涉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检察院中止审查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被上诉人）、再

审被申请人、监督审查其他当事人

3.�涉案的金额：业绩承诺方按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履行补偿义务，应补偿三峡旅游股份

7,260,655股，应返还现金分红790,130.10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及财产保

全的担保费用、律师费。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检察院已中止对该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审查，审

查恢复时间以及能否获得检察院支持尚不确定，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不确定。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2年6月，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峡旅游” ）以宜昌

道行文旅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行文旅” ）及裴道兵未履行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和现

金分红返还义务为由，向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伍家区法院” ）提起诉

讼， 并收到《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2） 鄂0503民初1794号）。

2022年7月，公司收到伍家区法院发来的《民事反诉状》《传票》相关法律文书，上述案件被告

裴道兵针对公司提出的要求其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相关诉讼提起反诉。2023年4月，公司

收到伍家区法院发来的《民事判决书》，判决道行文旅及裴道兵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约定的40%进行补偿。 因不服伍家区法院一审判决，公司及裴道兵均于2023年4月向宜

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上诉状》。 2023年12月，公司收到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

《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原一审判决，改判道行文旅及裴道兵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约定的100%进行补偿。 2024年6月，公司收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裁定

书》，驳回裴道兵的再审申请。2024年6月，公司向伍家区法院提交《执行申请书》，并收到《执

行裁定书》（（2024）鄂0503执1236号）。 2024年7月，宜昌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受理裴道兵关

于2021年业绩补偿诉讼的监督申请。 2024年10月，裴道兵的应补偿股份3,557,721股经伍家

区法院强制执行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公司已完成上述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注销手续。《关于业绩补偿事项提起诉讼的公告》《关于业绩补偿所涉诉

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关于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执行过户完成暨业绩承诺补偿所涉诉讼事

项的进展公告》《关于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注销完成的公告》 等相关内容详见2022年6月

13日、2022年7月27日、2023年4月21日、2023年5月6日、2023年5月11日、2024年1月2日、

2024年6月8日、2024年6月27日、2024年7月17日、2024年10月18日、2024年10月24日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发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1、2022-062、2023-021、2023-039、2023-043、

2024-001、2024-045、2024-047、2024-059、2024-083、2024-090）。

二、业绩补偿所涉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 公司收到宜昌市人民检察院发来的 《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检察院中止审查决定

书》（鄂宜检民监〔2024〕80号），具体内容如下：

本院在办理裴道兵与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宜昌道行文旅开发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中，因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处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根据《人民检

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本案中止审查。

中止审查的情形消除后，本院将恢复审查。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已在定期报告诉讼事项章节中具体披露公司当期及往期涉及的诉讼及应诉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检察院已中止对该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审查，审查恢复时间以及能否获得检察院

支持尚不确定，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不确定。

本案已经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并生效，业绩补偿义务人宜昌道行文旅开发有

限公司已完成2019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全部业绩补偿义务；因裴道兵未履行判决，公司

已向伍家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并于2024年10月22日完成该终审判决所涉股份的回购注销

手续，截至目前，终审判决应返还的现金分红尚未返还。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 依法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案文件

《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检察院中止审查决定书》（鄂宜检民监〔2024〕80号）。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0日

信息披露

2024/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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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62� � � � � � � � �证券简称：迈威生物 公告编号：2024-051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暨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29日（星期五）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11月 29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

cn/1jA0rqu7C5a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

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8月31日、2024

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

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4年11月29日（星期五）10:00-11:

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半年度暨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

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29日（星期五）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刘大涛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胡会国先生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华俊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 29日 （星期五）10:00-11:00通过网址https://eseb.

cn/1jA0rqu7C5a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4

年11月29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电话：021-58332260

邮箱：ir@mabwell.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

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53� � � � � � � � � �证券简称：南方精工 公告编号：2024-052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A股股票（股票简称：南方精工，股票

代码：002553）交易价格于2024年11月18日、11月19日、11月2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进行了自查，并向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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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吴心玲

女士的通知，获悉吴心玲女士将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吴心玲 否 1,280,000 8.73% 0.48% 否 是

2024年11

月19日

解除质

押之日

止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质

押

注：本次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吴心玲 14,663,224 5.50% 8,720,000

10,000,

000

68.2% 3.75%

10,000,

000

100

%

4,663,224

100

%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质押均属于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

司治理产生影响，且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所累计质押股份不存在平

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若出现平仓风险，上述股东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

押股份、追加保证金等措施应对风险。

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

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明细表；

2、告知函。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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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7月24日召开第八届七次

董事会会议、2024年8月9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发行

6亿元永续中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6亿元永

续中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7月25日登载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八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关于拟

申请注册发行6亿元永续中票的公告》、2024年8月10日登载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2024年10月15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接受注册通知书》，同意接受公

司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6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

效。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202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的发行。 现将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债券全称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简称 24中建西部MTN001

代码 102484961 期限 3+N年

起息日 2024年11月19日 兑付日 2099年12月31日

计划发行总额 6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6亿元

发行利率 2.79%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簿记管理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经核查确认，公司未直接认购或者实际由公司出资，但通过关联机构、资管产品等方

式间接认购本期债务融资工具，认购资产支持票据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自律规则规定的

情况除外。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未参与本期

债务融资工具认购，公司不存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关联方通过资管产品等方式间接参与

认购的情况。

本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的有关文件详见上海清算网（www.shclearing.com）和中

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1日


